
 

 

 

徐工院教发〔2024〕30 号 

 

关于印发《徐州工程学院学生实习实训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 

《徐州工程学院学生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已

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徐州工程学院 

2024 年 6 月 19 日 

 

 

 

 
 



 

徐州工程学院学生实习实训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习实训突发事件主要是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的学生外出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以及

由此引发的次生事故等。为有效处置实习实训期间突发事件，

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将防范和处置工作纳入到法制化、

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确

保教学秩序的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第二章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第二条 学校成立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 

副组长：学生处、后勤管理处、教务处、财务处、保卫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主要负责人 

成  员：二级学院院长 

二级学院要成立相应应急处置工作组，负责本学院学生实

习实训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章 领导小组的主要责任 

第三条 负责检查各实习实训场所日常安全工作，关注安

全情况，提出处理各项安全突发事件的意见和具体措施；负责

指挥、处理实习实训期间各类安全突发事件；负责向上级及有



 

关部门报告情况；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应急救助工作；配合

有关部门确定事件的性质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第四章 突发事件的预防措施 

第四条 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工作。每位教师都要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结合课程情况对学生开展日常安全教育和职业安全

教育。其中，外出实习学生必须按照《徐州工程学院学生实习

实训安全管理规定》签订《实习实训安全协议》。室外活动要

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随时注意防范事故发生。 

第五条 外出进行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活动要始终坚持

“安全第一”的原则，教师在每天、每节实习实训课程开始前

要首先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和纪律要求，并在实习实训中做好检

查工作，做到警钟长鸣。 

第六条  二级学院、教研室及各实习班组要经常开展实践

环节的安全教育、检查工作，对可能存在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

全隐患及时进行排查解决。 

第七条 全体教师和实践环节指导人员要牢固树立责任意

识，发现学生存在不安全、不规范、不遵守纪律的行为时，要

及时制止。 

第八条 实践环节指导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不得出现脱

岗现象。 

第五章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响应程序 



 

第九条 应急识别 

当下列情况发生时，应判定为应急事故、事件，启动应急

机制。包括：火灾、爆炸、食物中毒、溺水事故、交通事故、

自然灾害事故、实习人员突发急病、打架、盗窃、聚众打砸抢、

实习人员走失、失踪等。 

第十条 事件处置 

1.特大事件（I 级） 

发生死亡、特大安全事故、特大刑事案件或群体性事件应

判定为特大事件。事件发生后： 

（1）指导教师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学生思想工

作，维持秩序，及时了解、汇报事故情况；做好现场信息的收

集及现场人员谈话记录、签字等工作。 

（2）相关学院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及相关人员应向校应

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事故情况并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

一步详细了解事故发生情况，做好相关人员思想工作，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3）学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根据事故发生情况研究处置办法，协助相关部门（公安、消防

等）做好善后工作。 

2.重大事件（II 级） 

发生重大人身伤害事件、一般刑事案件、较大安全事故、



 

实习人员突发抢救性急病、实习人员失踪等应判定为重大事

件。事件发生后： 

（1）指导教师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学生思想工

作，维持秩序，及时了解、汇报事故情况；做好现场信息的收

集及现场人员谈话记录、签字等工作。 

（2）相关学院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及相关人员应向校应

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事故情况并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

一步详细了解事故发生情况，做好相关人员思想工作，研究处

置办法报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实施。 

（3）学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要跟踪了解事故情况，

协助、指导学院进行应急处置，必要时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3.一般事件（III 级） 

发生一般安全事故、一般伤害事件、实习人员走失等事件

应判定为一般事件。事件发生后： 

（1）指导教师要及时了解并向所在学院汇报事故情况，

必要时赶赴现场。 

（2）相关学院应急处置工作组要跟踪了解事故情况，协

助、指导教师进行应急处置，必要时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第六章 调查与责任追究 

第十一条 学生和教师违反《徐州工程学院实习管理规

定》，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和行政处分。纪律处分按



 

照《徐州工程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有关条款执行；行政处

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触犯法律的，依法承担民事或刑事

责任。 

第十二条 突发事故、事件处置结束后，参与事故、事件

处置人员，应如实向法定部门或有关部门陈述所知事实，并配

合调查处理。故意隐瞒、歪曲事实真相，触犯刑律的，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事故、事件调查报告 

第十三条 突发事故、事件调查处理后，带队教师应编制

《突发事故、事件报告》，报送校教务部门或保卫部门。报告

应包括：事故事件性质、发生原因分析、现场处置措施或方法、

事故事件责任、纠正预防措施等。 

第八章 其它 

第十四条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原《徐州工程学院学生实习实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徐

工院行教〔2008〕39 号）文件同时废止。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年 6 月 20 日印发 
                                                       


